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靜宜大學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社團輔導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14 年 01 月 08 日（星期三）11:00-13:30 

地    點：至善樓 302 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張秀玉學務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邱培超 

出席人員： 

執行秘書邱培超、學生自治會長邱品淳、學生議長黃仲庭、教師代表吳賦哲、學生代表

池梓綺、觀光事業學系系學會指導老師黃鐘慶、登山社指導老師張軒慈、八極拳社指導

老師蔡慶盛、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系學會會長許芹維、慈幼社社長彭鈺婷、琴

聲飛揚吉他社社長林逸媚 

請假人員：學生代表池梓綺 

列席人員：  

中文三顏孝庭、應化四楊育襦、寰外三莊秉紘、寰管四阮氏玄莊、英文四李縉霆、化科

四李綺蓁、應化四鄭子儀、中文三蔡旻蓁、食營四鄭子茵、英文三蕭佑晴、國企四張茹

欣(公差故採線上列席報告) 

會議程序：  

壹、 主席報告 

(由執行秘書邱培超主任暫代)謝謝各位委員的出席，今日主要任務是審查 114 年大專

優秀青年推薦的審查案，共計 12 位學生申請，除國企四張茹欣同學因在公差中，故改

為線上面試審查。另外委員邱會長也是受評人，故進入提案討論後請邱委員先行離席，

不參與提案討論與決議。再次感謝您的出席。 

貳、 確認本次會議議程：依議程進行，無異議。 

參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無異議。 

113 年 04 月 17 日「學生社團輔導委員會」會議紀錄經委員確認後，已以電子郵件方

式寄送各委員。（電子檔亦可於學務處網頁學生成就中心會議紀錄中下載） 

 

肆、 112 學年度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

一、 第一學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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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 01 月 02 日召開會議討論「113 年青年節表揚大專優秀青年」推薦案，共決

議推薦本校 5 名學生當選「113 年青年節大專優秀青年」，依推薦序別，全國代表許

子安同學已完成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表揚。台中市代表黃于庭因頒證日期未能出

席，改為校內授獎偕同張芸禎同學、彭子庭同學、鄭奕宏同學等 4 位校內表揚同學，

於 5 月 30 日 113 年「社團交接典禮」中表揚。 

二、 第二學期： 

（一） 113 年 04 月 17 日召開會議討論「112 學年度社團成立申請案」，草生戲劇社

社 1 社團申請，審查後草生戲劇社成立。 

（二） 目前社團運作正常，112 及 113 學年度均有辦理成果展並參與各項活動。 

伍、 其他報告事項 

一、 目前社團總數為 70 個，自治性 24 個，服務性 6 個，音樂性 9 個，康樂性 5 個，

聯誼性 1 個，思潮性 7 個，體能性 9 個，學藝性 4 個，綜合性 5 個，均聘任社團

指導老師，校內指導老師 29 人(31 社團)、兼任老師 2 人，校外指導老師 37 人。 

1. 依據「靜宜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」第六條規定：每學期末撥付指導

老師費一次，聘任校外人員撥付新台幣伍仟元，聘任校內專任教職員工撥付新

台幣肆仟元；自治性社團不支領社團指導老師費。 

2. 未參與 112、113 評鑑停社 5 社團：複式童軍團、海外僑生聯誼會、電影社、光

影導播社、原住民傳統弓射箭社；112（2）辦理停社社團：無聲之愛手語社。 

二、 三合一選舉執行情況： 

113 年 04 月 30 日學生自治會辦理「113 年三合一選舉」，共有 1 組學生會正副會

長、18 系正副會長及 7 系 11 位議員登記參選，總計 2,008 人參與，投票率 19%。

選舉結果：學生會正副會長當選、18 系會長當選及 6 系 10 位議員當選。餘 6 系

學會經補選後選出各系學會負責人。 

三、 113 年 10 月 18 日 19 日、12 月 03 日辦理「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暨工作坊」，座談

會 45 人；研習工作坊-正向的人際關係以團隊互動與領導為主題 19 人；研習工作

坊Ⅱ-社團輔導與評鑑解析為主題 36 人，總計 100 人次指導老師及代理學生出席，

活動滿意度 99%。 

四、 114 年 1 月 07 日（二）辦理 114 年校內社團評鑑【宇宙探險日記】，評鑑內容以

113 年 1 月 1 至 12 月 31 日之社團經營成果，歡迎大家蒞臨參與。 

 

陸、 提案討論 

【提案一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生成就中心 

案由：「114 年青年節表揚大專優秀青年」推薦案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1.依救國團「114 年青年節表揚大專優秀青年遴選要點」辦理【附件一略】，依 113-1

報部學生名額大學部+研究所，總計 10,987 人，可推薦員額：5 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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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今年共有 12 名同學申請，經 12 月 30 日學生成就中心初評，通過初評者 12 位，名

單如【附件二略】。 

3.推薦第一名為全國代表、第二名為縣市代表，其他三名優秀同學於校內表揚。 

4.敬請委員依大專優秀青年候選人申請資料與面試進行評比，本校將薦送前五名同學。 

決議： 通過，經審評後推薦社工四邱品淳、寰管四阮氏玄莊、英文四李縉霆、

應化四楊育襦、國企四張茹欣等 5 位同學。全國授證代表：邱品淳同學，

縣市授獎代表：阮氏玄莊同學，校內公開活動授證：李縉霆、楊育襦、

張茹欣 3 位同學。 

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柒、散會(13:30) 


